
○○有限公司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0.20. （八九）公處字第171號處分函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0月20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　即○○水電行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列被處分人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二事業於「○○學院學生宿舍

　　興建工程（水電工程）」借牌參標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有限公司、○○水電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事業於「

　　○○醫院○○病房○○之家工程，○○、○○、○○、○○等水電工

　　程」借用或出借牌照圍標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

　　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二項行為。

　　　　事　　實

一、本案緣於調查局東機組函稱：○○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有限公司（下稱「○○公

　　司」）、○○行（下稱「○○行」）、○○水電行（下稱「○○行」

　　）、○○水電行（下稱「○○行」）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公司」）等七家事業，分別於「○○學院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水電

　　工程）」及「○○醫院○○病房○○之家工程，○○、○○、○○、

　　○○等水電工程」二項工程招標時，從事借牌圍標行為，涉嫌違反公

　　平交易法之情事。其中相關工程招標情形摘略如下：

（一）八十四年五月間，「○○學院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水電工程）」第

　　　一次招標之參標廠商，僅有○○公司及○○公司二家事業，因未足

　　　三家流標；同年六月間，系爭工程二度招標，○○公司為圖得標並

　　　避免流標，向○○公司借牌圍標；另一參標事業○○公司亦為圖得

　　　標並避免流標，則向○○行借牌圍標，以致該次招標之參標廠商計

　　　有○○公司、○○公司、○○公司及○○行共計四家事業，開標結

　　　果由○○公司以新臺幣（下同）六百二十四萬元得標。

（二）八十五年二月間，「○○醫院○○病房○○之家工程，○○、○○

　　　、○○、○○等水電工程」招標，○○公司為圖標得該項工程，分

　　　別向○○行、○○行及○○公司三家事業借牌圍標，開標當日參標



　　　廠商共計有○○公司、○○行、○○行及○○公司四家事業，最後

　　　由○○公司以二千九百八十萬元得標。案經調查局東機組查證後移

　　　送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旋即向花蓮地方法院提起公訴，臺灣花蓮地

　　　方法院於八十八年○○月○○日判決○○公司負責人○○○等十人

　　　等有罪在案，其中○○公司、○○公司及○○行等三事業行為人○

　　　○○等四人因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因適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

　　　修正改採「先行政後司法」之原則，臺灣高等法院花院因而改判上

　　　訴人無罪，至未提起上訴之○○公司等事業行為人○○○君等六人

　　　即仍維持有罪確定。為此，調查局東機組將全案函移本會依法裁處

　　　。

二、調查經過：

（一）案關「○○學院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水電工程）」招標工程部分：

　　1.關於○○公司向○○公司借牌圍標乙節：

　　 (1)○○公司負責人○○○君於八十八年四月間腦中風，爰由該公司

　　　　目前實際業務負責人○○○女士（○○○之妻）代表答辯內容摘

　　　　要如下：

　　　　A.該公司係為取得實績，以維持參標能力，爰決定參與系項招標

　　　　　工程。

　　　　B.系爭工程第一次招標時，因參標廠商未足三家流標。由於參標

　　　　　廠商家數不足，顯見其他事業承作意願不強，該公司認為得標

　　　　　機會較大，但為避免再次因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經洽○○公

　　　　　司○○○君後，獲悉其並無承作意願，並徵得其同意借牌標後

　　　　　，由其本人親自持工程標單至○○○家中要求蓋公司大、小章

　　　　　，並取得○○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等相關證件影本後，著手安

　　　　　排參標相關事宜，其中包括代為填寫標單、郵遞標單、準備押

　　　　　標金七十萬元等，開標當日亦係由其本人親自代表前往。

　　 (2)○○公司負責人○○○君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A.八十四年六月間，○○公司○○○君到該公司，表示有意承作

　　　　　該項工程，但第一次招標因參標廠商不足流標，為避免再度流

　　　　　標，希望向該公司借牌圍標，由於其與○○○君為同門師兄弟

　　　　　，有二、三十年之情誼，情同手足，故同意借牌；並將該公司

　　　　　之大、小章、公司執照、稅單、電氣公會會員證書影本等投標

　　　　　相關證件，交付予○○公司全權處理參標相關事宜，開標當日

　　　　　該公司並未派人前往，亦未因此收取任何報酬。

　　　　B.該公司曾於○○、○○年間，因○○公司配電管路工程圍標案

　　　　　被起訴，其與其弟○○○君二人並因此被判決有罪，且各處罰

　　　　　金十五萬元。

　　2.關於○○公司向○○行借牌圍標乙節：

　　 (1)○○公司負責人○○○君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A.系爭工程第一次開標時，只有該公司及○○公司參標，參標廠

　　　　　商數未達三家流標，因此，第二次開標時，為避免再次流標，

　　　　　爰向與具連襟關係之○○行○○○君借牌標，並徵得同意。

　　　　B.該公司向○○行○○○君取得公司之大、小章等投標相關資料



　　　　　後，即全權處理領標、備標、投遞標單及準備押標金等相關參

　　　　　標事宜。

　　　　C.該公司最後以六百二十四萬元得標。

　　 (2)○○行負責人○○○君內容摘要如下：

　　　　A.該公司大、小章係由其本人親自交給○○公司，同意其全權代

　　　　　為辦理參標相關事宜，其中包括新臺幣六十五萬元的押標金，

　　　　　亦係由○○公司支付。

　　　　B.開標當日本人親自陪同○○公司○○○君到標場參加開標。

　　　　C.該公司同意借牌給○○公司的原因，係因系爭工程一次開標時

　　　　　，該公司曾向○○公司允諾將前往陪標，嗣後卻因業務繁忙未

　　　　　參標，以致系爭工程因參標廠商不足三家流標。嗣後○○公司

　　　　　發現參標廠商少，得標機會大，爰希望取得承作權，又希望第

　　　　　二次招標時不要再流標，該公司爰同意○○公司借牌陪標之請

　　　　　求。

　　　　D.該公司與○○公司○○○君為連襟之親戚關係，爰未收取任何

　　　　　借牌陪標之報酬。

（二）關於○○公司向○○行、○○行及○○公司等事業借牌陪標○○會

　　　○○處辦理之「○○醫院○○病房○○之家工程，○○、○○、○

　　　○、○○等水電工程」招標工程部分：

　　1.○○公司實際負責人○○○女士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1)該公司與○○行、○○行及○○公司等四家事業，均係○○會○

　　　　○處登記合格之水電工程承裝事業，由於時常標場上遇見，家數

　　　　又少，因此，彼此都很熟識。

　　 (2)由於大家都是○○處登記合格廠，因此推測○○行、○○行及○

　　　　○公司均有可能收到邀標通知，爰分別洽請參與陪標事宜。

　　 (3)○○行原本係打算自行參標，惟經商議後，再加上此一水電工程

　　　　施工地點散佈區域廣泛，施工不易，成本較高，最後仍同意出借

　　　　牌照，惟備標、投遞標單、準備押標金等相關參標事宜均係由○

　　　　○行自行處理，開標當日亦是由負責人○○○君親自出席。

　　 (4)○○行及○○公司原本均無意參標，惟因○○會○○處登記合格

　　　　廠商經邀標無故缺席，或屢次不參標，均將可能因而喪失未來參

　　　　標機會，爰均同意出借牌照陪標。其中○○行之相關備標、投遞

　　　　標單、押標金及開標單日派員出席標場等相關參標事宜，均係由

　　　　○○公司全權處理。

　　 (5)至於○○公司方面，經徵得同意借牌陪標後，○○公司即匯款三

　　　　百萬元供為押標金之用，嗣後並於填妥標單等投標相關資料後送

　　　　交○○公司，以供其投遞標單，○○公司另一股東○○○君並於

　　　　開標當日代表出席標場，○○公司並交付一萬元車馬費予○○公

　　　　司。

　　 (6)八十五年○○月○○日開標當日上午，○○公司○○○君和○○

　　　　行○○○君一同搭機赴○○，於機場與事先安排代表○○行之○

　　　　○○君會合後，偕同前往標場，並於會場與○○公司代表○○○

　　　　君會合。該公司○○○君於開標前表示，如開標後○○公司因超



　　　　過底價未得標，經優先減價後仍未得標，而需渠等參與比價，第

　　　　一次減價時，渠等之報價請勿低於三千一百萬元；第二次減價時

　　　　，則勿低於三千萬元；因此，最後由○○公司於第三次減價時，

　　　　以二千九百八十萬元得標。

　　 (7)該公司過去並無違反公平法之紀錄，日前曾就本案系爭工程經花

　　　　蓮地方法院判決違反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經上訴獲判無罪。

　　2.○○行負責人○○○君到會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1)該公司收到招標單位之邀標函後，原本係想參標、估價單、押標

　　　　金均已準備好，不料○○公司電告有意參標，經瞭解該公司欲參

　　　　標之金額後，評估該公司得標機會不大，再者，因與○○公司○

　　　　○○君為多年好友，爰同意出借牌照陪標，相關參標作業，包括

　　　　備標、投標、押標金等均係由該公司自行處理。

　　 (2)開標當日其與○○公司共往標場，開標比價之程序（例如應如何

　　　　配合減價等）則係完全配合○○公司○○○君之指示進行，因此

　　　　，該公司係單純配合之角色，並非與○○公司共同協議圍標系爭

　　　　工程。

　　 (3)○○公司得標後雖曾提供二萬元之報酬，但該公司基於情誼並未

　　　　收受。

　　 (4)該公司除因本案為花蓮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

　　　　條確定，被裁定有期徒刑參月，嗣經易課罰金並已繳交外；亦曾

　　　　於○○年間因參與○○公司管線工圍標案被○○地方法院一審判

　　　　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確定，並課以罰金十五萬元。

　　3.○○行負責人○○○君到會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1)該公司曾為系爭工程接獲榮工處邀請參標之通知，施工地點遙遠

　　　　不便，並無意參標。

　　 (2)○○公司○○○君確曾洽商該公司出借牌照系爭工程，鑑於彼此

　　　　熟識，以往亦曾相互借牌參標，該公司爰同意借牌，並將公司相

　　　　關證照及大、小章交付○○公司，並同意由其全權辦理參標相關

　　　　事宜。

　　 (3)該公司僅單純將公司相關證照及大、小章交付○○公司，對於參

　　　　標相關細節皆不清楚，亦未經手，開標當日也未派員前往。

　　 (4)該公司除因本案系爭工程經司法判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並處有期徒刑參月確定，嗣經易科罰金八萬元並已繳交外，並無

　　　　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紀錄。

　　4.○○公司負責人○○○君到會答辯內容摘要如下：

　　 (1)該公司址設○○，由於路途遙遠及成本無法低於當地廠商，故從

　　　　未承作○○縣工程。

　　 (2)該公司曾接獲○○處邀請參與系爭工程招標之通知，因顧及路途

　　　　遙遠並無意參標，嗣後又悉獲○○公司擬借牌陪標，爰同意出借

　　　　牌照。

　　 (3)該公司並未將公司相關證照及大、小章交付○○公司，僅依○○

　　　　公司所報價格填寫標單後寄出，押標金則係事先由○○公司提供

　　　　，俟開標後該公司再匯款返還○○公司。



　　 (4)開標當日該公司派○○○前往標場開標程序，嗣後○○○曾交付

　　　　一萬元給該公司會計，並表示係○○公司就系爭工程所提供的車

　　　　馬補助費，故並非借牌陪標之代價。

　　 (5)該公司曾就本案系爭行為經花蓮地方法院司法判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十四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並處有期徒刑參月，嗣經易科

　　　　罰金八萬元，該公司已繳交。

三、調查經過：

（一）關於○○公司有意承作「○○學院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水電工程）

　　　」，為避免再度因參標廠商不足三家流標，於八十四年六月間向○

　　　○公司借牌陪標，虛增標廠商家數，系爭工程因而順利開標，惟○

　　　○公司並未得標。

（二）關於○○公司有意承作「○○學院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水電工程）

　　　」，為避免再度因參標廠商不足三家流標，於八十四年六月間向○

　　　○行借牌陪標，虛增參標廠商家數，系爭工程因而順利開標，○○

　　　公司亦以六百二十四萬元得標。

（三）又關於○○公司為承作「○○醫院○○病房○○之家工程，○○、

　　　○○、○○、○○等水電工程」，於八十五年二月間，向○○行、

　　　○○行及○○公司三事牌陪標，虛增參標廠商家數，並透過事先規

　　　劃好的比、減價過程，又逢無其他廠商競標，故順利以二千九百八

　　　十萬元得標。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

　　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故事業如有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影響交易秩序者，即違反上開規定。倘事業利用

　　租借牌照，虛增投標家數參與投標，致使招標單位開標、甚而決標，

　　除有以欺騙之不正當方法，致使招標單位與其交易之虞，亦有使市場

　　上恪遵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喪失參與公平競爭之交易機會，誠屬欺

　　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

　　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仍具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故將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本案○○公司及○○公司於八十四年六月間，因「○○學院學生宿舍

　　興建工程（水電工程）」第二次招標，為避免流標，各自分別向○○

　　公司○○行借牌陪標之行為，經本會查證屬實，○○公司、○○公司

　　、○○公司及○○行四事業於答辯時，均已坦承。至渠等事業行為之

　　違法性，謹論析如后：

（一）查出借牌照之○○公司及○○行二事業，原本即無投標意願，復以

　　　其出借牌照純粹係基於情義考量，且未實際涉入參標相關作業，核

　　　渠等出借牌照之行為，雖已造成虛增廠商家數之效果，對招標單位

　　　構成欺罔，惟鑑於渠等事業並無妨礙競爭之惡意，亦非以欺罔招標

　　　單位為意，量其行為惡性為輕，爰對其單純基於情誼出借證照廠商

　　　之行為雖認其有可議，惟核其原本即無意參標，其行為雖已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所稱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惟基於微罪

　　　不罰，不予處分。



（二）至向他事業借牌陪標之○○公司及○○公司二事業，於答辯時雖主

　　　張其借牌目的純粹係為避免再度流標，無意影響決標結果。惟鑑於

　　　渠等之行為，已使招標單位產生競爭廠商家數已達三家之假象，誤

　　　信效能競爭機制已存在，而進行開標、甚而決標，爰縱不論渠等事

　　　業企圖影響開標之意圖真實與否，渠等之行為，確實已構成對招標

　　　單位欺罔；也有使市場上恪遵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喪失參與公

　　　平競爭之交易機會，而構成對競爭者顯失公平，已足以影響市場交

　　　易秩序，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三、另關於○○公司為取得「○○醫院○○病房○○之家工程，○○、○

　　○、○○、○○等水電工程」承作權，於八十五年二月間，先係向○

　　○行、○○行及○○公司三家受○○會邀標事業借牌陪標，虛增參標

　　廠商家數，並積極於開標前事先計畫比、減價過程，於開標當日要求

　　○○行及○○公司配合從事不實之比、減價行為，並於○○行及○○

　　公司二事業配合作為後，順利以二千九百八十萬元得標，經本會查證

　　屬實，○○公司、○○行、○○行及○○公司四事業於答辯時，均已

　　就其相關違法行為坦承不諱。以下謹就渠等行為違法性進行相關論析

　　如后：

（一）查○○行僅係單純基於情誼出借牌照給○○公司，並未配合從事投

　　　標相關作業，亦未於開標當日前往開標，甚至對於○○公司主導○

　　　○行及○○公司從事虛偽不實之比、減價行為全然不知，顯然該公

　　　司僅單純出借牌照供○○公司參標，而並未涉入招標相關作業；核

　　　其出借牌照之行為僅係基於朋友情誼之所為，無意欺罔招標單位，

　　　酌量其行為尚非惡質，雖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所稱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於微罪不罰，不予處分。

（二）至○○公司、○○公司及○○公司三事業，除分別以借用或出借牌

　　　照之行為，意促使○○公司順利得標外，○○行及○○公司並在○

　　　○公司主導下配合到場開標，積極意圖造成競爭之假象，更配合○

　　　○公司比、減價之計畫，於標場上從事虛偽不實之比、減價動作，

　　　使招標單位誤以為效能競爭機制已發揮，並予以決標，已明顯損害

　　　競爭倫理及妨礙市場價格機能運作，渠等事業之行為不僅已構成對

　　　招標單位欺罔、意圖影響決標結果之行為，亦有使市場上恪遵公平

　　　競爭本質之競爭者喪失公平競爭之交易機會，誠屬欺罔及顯失公平

　　　之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嚴重

　　　侵害，從而渠等之行為已具競爭倫理非難性，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

四、綜上，本案關於○○公司、○○公司二事業於「○○學院第一期學生

　　宿舍水電招標工程」借牌參標之行為，以及○○公司、○○公司、○

　　○公司三事業於「○○醫院○○病房相關水電工程」借用或出借牌照

　　圍標之行為，均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復以本案行為時點在八十八年二月五日

　　公平交易法修正生效前，爰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